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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2555 自家装修换窗
却遭物业阻拦

“卡壳”半年，卡在原窗是玻璃幕墙还是普通窗户

晒衣晾物都成了奢望 通行路何时干净安全
一楼天井违建一年半还没拆，二楼邻居为此堵心 美容院“门前冲洗”污水横流，行人“步步惊心”

业主换窗换出“心病”
张先生于2024年购入中房樱桃苑一套高层

住宅。该小区房龄近20年，屋内设施明显老化，
2025年年初，他计划对房屋进行全屋装修后自
住。装修过程原本十分顺利，唯独更换窗户的环
节遇到了难题。
“窗户不仅老旧，还存在漏水隐患，前任房东

为了防孩子磕碰贴的防撞胶条撕掉后，窗框上满
是残胶和锈迹，观感很差。”张先生说，考虑到居住
舒适度和安全性，他希望趁全屋装修的机会，将老
化的窗户一并彻底更换。

没想到，当张先生向小区物业提
交换窗申请时，却被当场拒绝。“物业
称，小区管理规约明确规定，不得擅自
拆换幕墙玻璃外立面，而我家的窗户
属于幕墙的一部分，不符合更换条
件。”
这一答复让张先生难以接受：“自

家的窗户怎么就成了幕墙？这个认定
到底由谁来做，有没有明确的标准和文
件？”带着这些疑问，张先生半年来多次
向居委会、属地街道等部门致电咨询，
却始终没有得到明确答复。如今，房屋
其他装修工程早已完工，只剩窗户问题
悬而未决，成了他的一块“心病”。

如何认定幕墙和普通窗
针对业主换窗遭拒一事，记者采访

了小区物业。相关负责人给出解释，小
区2024年出台的管理规约，明确禁止擅
自拆换幕墙玻璃外立面，且该规约经过
全体业主表决通过，具备约束力。

该负责人进一步表示，中房樱桃苑的外墙玻
璃有其特殊性，经专业认定，部分房型的窗户被划
入玻璃幕墙范畴，也被纳入到全市既有建筑玻璃幕
墙管理的目录中，其日常维护保养都有专门的规
定，相关部门还会定期巡查，个人不允许擅自更换。

记者在樱桃苑小区看到，该小区由16栋小高
层组成，主力户型为两房和三房，南北朝向。站在
楼下往上看，每层楼的窗户几乎连成一片，窗户玻
璃反射着太阳光，略显刺眼。不过，光凭肉眼也无

法辨别出普通窗户与玻璃幕墙的区别。
对此，物业解释，玻璃幕墙和普通窗户的认定，

需要专业人士根据结构特性判断，比如是否存在上
下连接、采用何种固定方式等。该负责人表示，小
区经过专业人士认定，三房的主卧窗户，以及二房
的主卧和客厅窗户，均被划入幕墙范围，不可更换，
其他窗户则不在其列，可以更换。

相关部门需给明确答复
那么，玻璃幕墙的认定主体是谁？相关管理

又有哪些具体规定？记者就此咨询了解到，上海
市建筑玻璃幕墙的主管单位为市住建委，专项统
筹协调机构是市既有建筑玻璃幕墙整治办公室，
管理工作的核心依据为《上海市建筑玻璃幕墙管
理办法》（市政府令第77号）。
根据该办法定义，玻璃幕墙是由玻璃面板与

支承结构体系组成的、可相对主体结构有一定位
移能力或者自身有一定变形能力、不承担主体结
构所受作用的建筑外围护墙。办法同时明确，既
有玻璃幕墙的安全使用维护责任由建筑物业主承
担，业主或受托的物业服务单位，需按照国家和本
市技术标准以及《玻璃幕墙使用维护手册》要求，
开展日常维护保养。若经检查、安全性鉴定发现
玻璃幕墙存在安全隐患，业主及物业单位应及时
采取措施消除隐患，并委托原施工单位或具备玻
璃幕墙施工资质的单位进行维修。
此外，2024年1月，市住建委曾发布《关于做

好既有建筑玻璃幕墙专项排查整治工作的通知》，
在全市范围开展超设计使用年限既有建筑玻璃幕
墙专项排查整治。通知要求，对全市所有交付使
用的超年限玻璃幕墙进行全面摸底，统一纳入“上
海市建筑幕墙管理平台”；对于超限仍在使用的既
有玻璃幕墙，需每年开展一次安全检查。按照“底
数清、隐患明、措施实”的目标，全面落实业主的安
全主体责任、属地管理部门监管责任，形成完善的
超设计年限玻璃幕墙管理体系，健全玻璃幕墙重
大隐患清单动态更新的常态长效机制。
“目前，物业拿不出专业部门认定的书面结

论，属地部门也没有给予回应。”张先生仍在等待
相关部门对窗户属性及换窗可行性的清晰且明确
答复，以便尽快解决家庭装修问题。

本报记者 李晓明

“晒个被子得瞅准空档，家里老人的安
全更是悬着心。这违建明明早被定性，咋就
拖了一年半还拆不动？”近日，家住普陀区农
林路101弄农林小区13号204室的胡先生向
“新民帮侬忙”一吐积压许久的憋屈，楼下邻
居的违法搭建，硬生生让他家的日常生活陷
入“卡壳”困境。

胡先生与楼下住户做了几十年的老邻
居。2024年7月，楼下邻居装修房屋时，悄悄
在天井里“大兴土木”：不仅给天井加盖了玻
璃顶阳光房，还擅自在墙体新开房门、开槽
布设插座，甚至在天井内违规搭建构筑物，
彻底改变了天井原本的格局。
“一开始真没想闹僵，都是老邻居。”胡

先生回忆，对方搭建完后，他第一时间上门
沟通，没提过分要求，只希望对方能降低违
建高度，别影响自家日常洗晒。居委会工作
人员和周边邻居也帮忙劝说，可楼下邻居始
终态度强硬，拒不退让。

被逼无奈，胡先生在2024年8月向相关部
门投诉。这一投诉，开启了长达一年半的等待。
其间，他多次奔走街道城管、居委会询问进展，
答复始终是“街道城管和普陀区司法部门已
认定该建筑属于违建”。可眼看着日子一天
天过去，那处违建依旧纹丝不动立在原地。
“现在我家连正常晒个被褥都成了奢望，

只能蜷在阳台小角落勉强晾晒。”胡先
生皱着眉头叹气，比洗晒不便更让他揪
心的，是实实在在的安全隐患。
近日，记者跟随胡先生来到现场看

到，一楼天井已被完全封闭成密闭空
间，一侧墙面新开门洞，玻璃顶还被加高，距离
二楼胡先生家的阳台仅一步之遥。“你看看这距
离，一个成年人抬脚就能翻进我家阳台，一点安
全感都没有。”胡先生指着玻璃顶告诉记者，楼
下邻居曾直言，这个玻璃顶能承受3个人的重
量。“我母亲65岁，外婆更是92岁高龄，每天看
着这个违建，心里就发慌，这日子怎么安心过？”
违建认定后为何迟迟无法拆除？记者

随后联系普陀区宜川路街道。工作人员回
复称，街道及城管部门早在2024年10月，就
已向一楼住户出具违建认定文书，并下发自
行整改拆除通知书。但该住户拒不配合，先
后多次提起行政复议，又于2025年12月起
诉街道。目前，案件仍在司法审理程序中，
尚未宣判，相关部门暂不具备强制执行的条
件，违建处置工作因此陷入停滞。
“几十年的老邻居情分，早就被这处违建

磨没了。”目前，胡先生只盼着司法程序能尽快
推进，相关部门早日依法行政，让一家人重拾安
稳的生活。这桩拖了一年半的民生堵点，也
亟待早日打通。 本报记者 陆常青

近日，家住东宝兴路的市民段
先生向本报“新民帮侬忙”反映，位
于东宝兴路241号嘉杰国际广场的
“聚禾SALONSPA”门店，竟将清洁
工作搬到门前人行道上。污水裹挟

着泡沫肆意横流，不仅弄脏了非机动车道，
更让过往行人被迫绕道，现场乱象百出，安
全隐患凸显。
晚上9时20分，记者赶赴现场看到，数

名店员正将桌椅板凳搬到店门口，手持拖
把、水桶等工具，热火朝天地开展清洁作
业。有人俯身擦拭玻璃门，有人弯腰拖洗
店铺地面，一股股混着泡沫的污水随即从
店门口涌出，顺着人行道的上街沿漫溢而
下，很快漫延至旁边的非机动车道，原本干
净的路面变得湿滑不堪，呈现出一片“白花
花”的狼藉景象。
路过的行人见状纷纷侧身避让，部分

市民甚至被迫走上机动车道边缘，与来往
车辆“擦肩而过”，险象环生。“这条路本就
不宽，又挨着东宝兴路地铁站，人流量、非
机动车流量都大。”晚上出门散步的张阿
姨，只能小心翼翼地踮脚绕过污水区，忍不
住抱怨，“人行道被占了，非机动车道被污
染了，我们只能和车子抢道走。脚下这么
滑，一不小心就会摔跤，太危险了！”

记者在现场留意到，不少行人被迫在
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之间反复躲闪，有人甚
至被逼得“无路可走”，只能紧贴着非机动
车道与人行道的交界线艰难挪步。一名骑
电动自行车的市民心有余悸地说：“这泡沫
水滑溜溜的，车轮刚压上去就打滑，差点摔
个‘人仰马翻’！”
面对记者的询问，一名店员坦言，他

们是按照店里的规矩，在晚间营业结束后
进行清洁。但当被追问为何要将污水直
接排到公共区域时，该店员却支支吾吾，
始终未能给出合理的解释。
“美容院清洁自家店面本无可厚

非，但怎能把公共道路当成‘污水
池’？”市民段先生愤愤不平地表
示，这种行为既破坏市容环境，
又给行人出行带来极大安全
隐患，“希望相关部门能及
时介入整治，还大家
一条干净、安全的通
行之路。”
本报记者
徐驰

“家里窗户年久失修，装
修时想一并更换，却被告知窗
户属于幕墙，不能擅自拆换。”
近日，家住浦东环林东路270
弄中房樱桃苑的业主张先生
向“新民帮侬忙”反映，自己的
换窗申请遭到物业拒绝，向居
委、街道等部门咨询认定依据
也迟迟未获回应，装修工程因
此“卡壳”半年，这让他既无奈
又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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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窗户室外部分

▲ 张先生家的窗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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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有其他业主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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